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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嘉義縣稻米產量高居全國第三，太保市是嘉義縣最主要的稻米收穫產區之一，種植面積超

過 4,000 公頃，太保市在 2005 年到 2009 年的稻米收穫量為嘉義縣第三名，平均年收穫量更

高達 2 萬公噸。 

二、市售米粉部分，高達九成的市售米粉摻雜玉米澱粉，且純米含量不足的問題亦很嚴重，若

米粉純米含量低於國家標準，將損及我國稻榖銷售量，嚴重傷害稻農生計。 

三、依「食品衛生管理法」規定，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的誤差允許範圍為正負百分之二十。

不同水稻品種的蛋白質含量平均介於百分之七，米粒透過不同加工方式研磨，蛋白質流失

程度不一，但最低門檻應為百分之五。 

四、實測發現，十一件在來米粉中有四件蛋白質含量低於百分之二。惟在來米粉部分，27 件樣

品中有 15 件的蛋白質含量實測值均低於百分之五，當中不乏大廠產品。 

五、據此，本席認為衛生署應積極與縣市政府衛生局合作，查驗相關市售產品，維護國人飲食

安全健康，確保我國稻農生計與廣大消費者權益。 

（九）本院翁委員重鈞，有鑒於報載有不肖業者為牟取不法利益，私設

工廠，製造偽農藥，再將成品運載至農藥行販售，遭調查局查獲

，數量之大為台灣史上之最。本席認為，使用偽、禁農藥不僅讓

農民種植的農作物血本無歸，更可能讓消費者食得不安心，因此

，行政院應加強農藥生產端之把關，以及建置定期聯繫會報等相

關機制，保障農友權益及確保農產品衛生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按農業委員會統計資料顯示，自 93 年 1 月起至 102 年 3 月止，查獲偽農藥案件共計 210 件

，總噸數高達 540 噸。 

二、黑心農藥因為沒有經過合格檢驗，部分原料對人體有相當危害，不僅使用後農藥殘留在農

作物上的期間長，一旦因殘留而被食用對人體更有嚴重影響，但因其中有不少獲利空間，

故市佔率仍超過兩成。 

三、再者，某些製藥廠僅有農委會農藥製字之許可證，卻私自將其他廠商購買進口之成品農藥

，標示為國內製造，或向合法廠商借牌，買進含有非法成分之藥品。 

四、綜上，行政院對於各項農藥生產之源頭缺乏建立管制作業機制，無法有效防堵不法情事之

發生。本席建請行政院，落實農藥管理，保障農友權益及確保農產品衛生安全。 

（十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雖然兩岸互動交流頻繁，卻仍有滬台往


